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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项目投资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原项目投资协议概述 

（1）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与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义乌经开区管委会”或“甲方”）本着诚实互信、优势

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就公司拟投资建设 2GWH 纳米固态电池项目

事项，双方拟定于 2023 年 4月底在义乌签署《纳米固态电池项目投资协议》。项

目预计总投资 20亿元，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10 亿元（含装修费用），流动资金 10

亿元。 

（2）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为推进本

项目实施，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高乐新能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

乐新能源”或“乙方”）作为本项目具体实施主体推进项目开展，并同意公司董

事会授权全资子公司代表签署本次投资协议及执行与本次项目投资协议及项目

实施相关的法律文件和具体事宜，2023年 5月 23日双方正式签署本次项目投资

协议，同时本次项目投资协议经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协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生效，本次对外投资相关事项的授

权期限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即 2023

年 4月 27至 2025年 4月 26日）。 

具 体 内 容 请 详 见 公 司 2023 年 4 月 29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17）。 

二、 本次签署项目投资补充协议的情况 

为更好地推动投资项目落地实施，综合考虑投资项目产品未来布局、市场环

境、行业供求情况、成本优势、资金筹集等因素，并结合公司整体发展规划和技



术储备研发情况，公司项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高乐新能源与重庆尼古拉科技产

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尼古拉研究院研究”）于 2024 年 1 月 28 日签订

了《纳米固态钠离子电池成套技术开发研究项目技术研发合作协议书》, 高乐新

能源委托尼古拉研究院研究开发“纳米固态钠离子电池成套技术开发研究项目”，

尼古拉研究院接受委托并进行此项研究开发工作，本次项目技术研发合作协议已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公司审慎研

究和申请，并与义乌经开区管委会协商一致，为更好地推动项目落地实施，双方

于 2024 年 6 月 13 日签署了纳米固态电池项目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就公司全资

子公司拟投资建设项目名称和建设规模作出调整，原拟投资建设项目名称由

“2GWH 纳米固态电池项目”调整为“1.2GWH 固态钠离子电池项目”，项目预

计总投资金额由 20 亿元调整为 10.5 亿元，并对原项目投资协议约定的项目扶持

政策条款作出相应调整，本次签署补充协议的调整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

议通过的项目投资授权期限内（即 2023 年 4 月 27 至 2025 年 4 月 26 日），自公

司全资子公司高乐新能源授权代表签字和公司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调整后项目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高乐新能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2）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内容 

1.1 项目名称：1.2GWH固态钠离子电池项目。 

1.2 项目选址：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区姑塘一路 1号。 

1.3 用地及地价：项目为租赁厂房，厂房占地面积约为 30000平方米。 

1.4 项目投资：本项目总投资 10.5 亿元，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6.7 亿元（含

装修费用），流动资金 3.8 亿元。 



1.5 项目建设规划及周期：自厂房租赁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个月内投产，18

个月内达产，本项目建成达产后，根据市场行情由甲方供地启动扩产项目建设，

扩产项目投资协议另行约定。 

2、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2.1.1 甲方确保按协议约定时间及时支付项目扶持资金。 

2.1.2 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对本项目扶持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2.1.3 甲方有权按照协议对本项目进行考核。若乙方未完成协议约定的考核

目标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和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2.2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2.2.1 乙方承诺在义乌生产经营期限不少于 20年。 

2.2.2 乙方生产经营活动中需要缴纳的所有税费须在义乌行政区域内缴纳。 

2.2.3 乙方如进行重大变更，包括但不限于股权变更、最终实际控制人变更、

法定代表人变更、经营范围变更等，应在变更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将变更事项通

知甲方。 

2.2.4 乙方在项目投产后的每个会计年度的研发投入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

总额的比例不低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

作指引》文件要求，项目投产后的三年内，须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项目投产

后的五年内，须申报省级研发中心。 

2.2.5 乙方承诺在运营后不断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及高素质人才，保

持行业领先地位。 

2.2.6 乙方须将本项目拨付的项目扶持资金专项用于本项目，且须配合甲方

对已拨付项目扶持资金专项使用情况进行的审计工作。 

2.2.7 乙方应严格按城建规划、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规范要求开发建设。 

四、本次调整项目投资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项目投资补充协议是公司与义乌经开区管委会协商一致的结果，双

方均不存在违反约定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本次调整项目投资协议有利于更

好地促进项目落地实施，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及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6月 14日 


